
西貢區議會  

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 

二○一七年第二次會議議程  

 

 

日期 :  二○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(星期四 ) 

時間 :  上午九時三十分  

地點 :  將軍澳坑口培成路 38 號  

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三字樓  

西貢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 

議程  

 

 

I .  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二○一七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 

 (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上午九時三十五分 )  

 

II .  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例》第 572 章  

 (SKDC(HEHC)文件第 30/17 號 ) 

 (上午九時三十五分至上午十時○五分 ) 

 

III .  食物環境衞生署西貢宜春街公廁翻新計劃  

 (SKDC(HEHC)文件第 31/17 號 ) 

 (上午十時○五分至上午十時十五分 ) 

 

IV.  食物環境衞生署西貢區二零一七年度歲晚清潔大行動的成果  

 (SKDC(HEHC)文件第 32/17 號 ) 

 (上午十時十五分至上午十時二十五分 ) 

 

V.  環境、衞生及相關事務  

 

(一 ) 續議事項 (環境、衞生及相關事務 ) 

   (上午十時二十五分至上午十一時○五分 ) 

 

(1) 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  

 

(2) 改善濾水廠消毒設施工程計劃  

 

(3) 工程項目第 4272DS 號牛尾海污水收集系統第二階段  

   –小型污水處理廠–設計及建造  

 

(4) 在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  

 

(5) 區第一期滅鼠運動  

 

(6) 食物環境衞生署二零一七年西貢區滅蚊運動（第一期）  

 



(7) 要求盡快在將軍澳區內各鄰近屋苑的繁忙道路興建隔音  

   屏或舖設低噪音物料  

 

(8) 有關將軍澳第 137 區填料庫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運作事宜  

   (SKDC(HEHC)文件第 33/17 號 ) 

   (SKDC(HEHC)文件第 34/17 號 ) 

 

(9) 西貢區環境衞生服務及小販事務統計報告  

   (SKDC(HEHC)文件第 35/17 號 ) 

   (SKDC(HEHC)文件第 36/17 號 ) 

          

(10) 環保大道回收場持續滋擾居民，強烈要求提供確實搬遷日  

   期  

 

(11) 將軍澳 (南 )區的垃圾收集安排  

 

(12) 要求政府對彩明街 (近善明邨對面 )的空地加強清理及管理  

 

(二 ) 議員提出的 1 項動議 (環境、衞生及相關事務 ) 

(上午十一時○五分至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) 

 

(1) 要求加密清潔將軍澳道、將軍澳隧道公路、環保大道的隔

音屏障，確保公共環境衛生  

(SKDC(HEHC)文件第 37/17 號 ) 

 

(三 ) 議員提出的 1 項提問 (環境、衞生及相關事務 ) 

(上午十一時十五分至上午十一時二十五分 ) 

 

(1) 如何處理建築廢料及環保斗隨處棄置的問題  

(SKDC(HEHC)文件第 38/17 號 ) 

 

VI.  公營房屋及相關事務  

 

(一 ) 續議事項 (公營房屋及相關事務 ) 

(上午十一時二十五分至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 ) 

 

(1) 要求解決健明邨通道擠塞問題，及在合適位置加裝升降機  

  或扶手電梯  

    (SKDC(HEHC)文件第 39/17 號 ) 

 

(2) 要求在善明邨、尚德邨及健明邨加設天眼  

(SKDC(HEHC)文件第 40/17 號 ) 

 

(3) 小販非法擺賣情況  

  促請政府部門協調解決將軍澳區內流動小販問題  

  (SKDC(HEHC)文件第 41/17 號 ) 

 

(4) 建議房署於健明邨進行「安裝晾衣架計劃」前認真考慮  

   居民意見並作出切合居民需要的安排  



 

(5) 要求房屋署加強檢控在西貢區公共屋邨內作出滋擾行為  

   的人士  

 

(6) 要求領展商場及停車場加強管理  

 

(二 ) 議員提出的 3 項動議 (公營房屋及相關事務 ) 

(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○五分 ) 

 

(1) 反對領展停車場大幅加租  

(SKDC(HEHC)文件第 42/17 號 ) 

 

(2) 反對領展停車場月租車位大幅加價  

(SKDC(HEHC)文件第 43/17 號 ) 

 

(3) 要求政府部門、領展、都會駅商場及港鐵在適合地方加建

路牌或指示牌，指示市民前往健明邨、善明邨  

(SKDC(HEHC)文件第 44/17 號 ) 

 

VII.  其他議題  

 

(一 ) 續議事項 (其他議題 ) 

   (下午十二時○五分至下午十二時二十五分 ) 

 

(1)  

 

(2) 要求漁農自然護理署派代表出席會議回應，當巿民受到野  

  豬滋擾現行的處理方法  

  (SKDC(HEHC)文件第 45/17 號 ) 

 

VIII .  其他事項  

(下午十二時二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) 

 

IX.  下次會議日期  

(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五分 ) 

 

 

(備註 :  (1) 就每一個議題參與討論的最高次數為兩次，而每次發言的時

限為兩分鐘。  

 

(2) 各項議題所列的時間為預計時間，實際時間需視乎當日會議

的進度。  ) 

 

     

西貢區議會  

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 

二○一七年三月八日  

 

檔號︰ (  ) in HAD SKDC 13/30/3/1 Pt.5 


